
定期檢討董事、監察人及經理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資訊 
2024 年度薪資報酬委員會記錄 

會議日期 出席/列席人員 重要決議 執行情形 
2024/03/13 
(第五屆第四次) 

出席：全體委員 3
名 
馮仁厚、鄧泗堂、謝

文銓 
列席：林總經理仁宗

一、通過 2023 年度員工暨董事酬勞分派案 
1. 依本公司章程所訂定之原則，員工酬勞總計 3%

為新台幣 3,727 千元，董監事酬勞 1.8%計新台幣

2,236 千元。 
2. 董監事酬勞導入個別貢獻度， 

(1).董事權數每人 1 點，董事名單如下： 
李國麟、王聖鈞、林仁宗、蔡松欉、李建德、曾

明順 
(2).個別貢獻度 
林仁宗董事兼任總經理，必要時為董事長之職務

代理人，加計 0.5 點 
(3).故總權數為 6.5 點，各董事每一權數 344,010
元 

3. 2023 年員工酬勞方面，經理人不得逾全體員工

酬勞的 10%為限，餘授權總經理依「天仁茶業

股份有限公司員工酬勞分配原則」所訂分配辦法

執行 
二、修訂本公司經理人以上職務薪資報酬及獎金與 ESG

相關績效連結辦法 
經理人以上職務營運績效佔薪資報酬 90%，ESG 績

效連動個人的企業獎金與員工酬勞總額 10%，以強

化 ESG 績效與變動薪酬之連動。 
三、晉升本公司歐宗明君為香山廠廠長。 

有關本次重要決議事項之執

行，說明如下(與左列決議內

容，非逐條對應關係) 
1. 本次會議決議全部內容，

已提報 2024/03/13本公司

第 17屆第 9次董事會通過

後執行。 
2. 由馮委員(本會召集人)於

董事會上報告，全體董事

無異議通過。 
3. 本公司總經理具董事身

份，依本公司慣例只支領

董事酬勞，不參與員工酬

勞之分配。其餘於年報公

佈之經理人酬勞係已包含

在「員工酬勞」項下。 
註：相關討論案內容如涉及列

席林總經理仁宗之利害關

係，依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

第 15 條及公司法 206 條之規

定，於討論到總經理利害關係

內容時，已依規定離席迴避。 



會議日期 出席/列席人員 重要決議 執行情形 
四、晉升本公司林秀珠君為稽核室副理暨謝艾芸君為公

司治理室副理。 

 

公司章程有關董事、員工酬勞之規定 
 

1. 第 19 條之 1 
本公司董事長、董事於任期內，因處理公司業務需要，除本公司章程第三十三條外得另支領職務薪資，薪資金額授權董事會依

其對本公司之營運之參與程度與貢獻，並參酌上市公司同業通常之水準內議定之。 
 
2. 第 33 條 (註.2022/06/14 股東常會討論已照案通過，章程全文已於公司治理專區公開) 
本公司應依當年度獲利狀況，提撥不低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勞及不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勞。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(包括調整未

分配盈餘金額)時，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。所謂獲利狀況係指稅前純益扣除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前之利益。 
前項員工酬勞得以股票或現金為之，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。前項董事酬勞僅得以現金為之。 
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設置前，監察人酬勞準用本條第一～三項董事酬勞之分派。 


